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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教合作計畫

建教合作收入

專題研究計畫 對外服務 研討會 研究計畫預定、先期
產出之研發成果

1. 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單位之研究計畫。

2. 民間機構及事業單位之研究計畫。

3. 國外公私立大學機構之合作研究計畫。

(以上校內計畫:C類、D類)

4.其他委辦計畫(RB、Q類)

1. 檢測檢驗。
2. 技術服務。
3. 諮詢顧問。
4. 產學技術聯盟相關業務。
(校內計畫:DA、DB、 DC)

(校內計畫:D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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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產學合作計畫(C、D類)

送研發處計畫業務組申請產學計畫之校內編
號及編列「執行建教合作專題研究計畫經費
預算表(附表1)」(111CXX、111DXX)

檢視計畫申請是否符合
「國立中興大學建教合作收入
之收支管理要點」規定

檢視年度預算及支用
是否符合契約相關規定

依預算表執行
計畫

依委辦機關或私人單
位規定辦理結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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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產學合作計畫-經費預算表(C、D類)

預算說明：
請說明支用

內容

支出項目：
2、人事費
3、業務費
4、出國旅費
5、設備費

1、管理費依「

國立中興大學

建教合作收入

之收支管理要

點」規定提撥

附表-執行建教合作專題研
究計畫之經費預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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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產學合作計畫-經費變更預算表(含流用)(C、D類)

附表-執行建教合作專題研究
計畫之經費變更預算表

說明經費變更(含流用)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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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產學合作計畫-計畫經費透支申請表

若委辦或補助
計畫經費(不含
公司企業)，因

計畫執行期間
尚未來款，為
利執行，請填

寫「計畫經費
透支申請表」
送主計室辦理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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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產學合作計畫-私人機關計畫執行注意事項

1、私人機關計畫原則上不透支。

2、但若私人機關計畫執行特殊需要，

可例外採下列方式辦理：

(1)填寫透支申請表透支第一期款項。

(2)在透支理由說明欄註明可還款之

計畫編號。

(3)預計歸還日期為透支日起三個月內。

(4)待第一期款來款後方可透支第二期款。

依照契約相關規

定辦理請款。

1、請款 2、透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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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如期結案→視契約規定檢

還憑證。

2、展延→如有計畫展延之需求

，應於計畫執行期限內辦理展

延，以符合約規定且避免履

約爭議。

3、罰鍰→請計畫主持人自行繳納。

依照契約之條件

及預算經費表執

行。

3、執行 4、結案

一、產學合作計畫-私人機關計畫執行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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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對外服務收入-計畫申請(DA、DB、DC類)

★年度結算
(填寫對外服務收支
結算表)

申請人填寫「對外服務之校內編號申請表」
及「對外服務收入之經費預算表」

檢視計畫申請是否符合
「國立中興大學建教合作收入
之收支管理要點」規定

檢視年度預算及支用
是否符合相關規定

建立對外服務
收入之計畫編號
(111DXXX，
111DA(B)XXX)

研發處計畫
業務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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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對外服務收入-經費預算(DA、DB、DC類)

支出項目：
1、人事費
2、業務費
3、出國旅費
4、設備費

5、管理費依「

國立中興大學

建教合作收入

之收支管理要

點」規定提撥

附表-對外服務收入之
經費預算表

預算說明：
請概略說明
支用內容。

11



附表-對外服務經費
預算變更表

二、對外服務收入-預算變更(含流用)(DA、DB、DC類)

說明經費變更(含流用)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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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對外服務收入-支用項目(第十一條)

(一)人事費：包含主持人之主持費(註)、教職員
兼職費、助理薪資、臨時工資及
相關保費等必要支出。

(二)業務費：包含審查費、諮詢費、國內差旅
費、耗材費及雜支等。

(三)國外差旅費：與計畫、學術研究或公務相
關之出國旅費。

(四)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還財源之控
管。

(五)設備費。
(六)管理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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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註)

對外服務計畫主持人及參與計畫之教

師於每計畫月支主持費或兼職費不得

超過其學術研究費（專業加給）之

40%為原則。

二、對外服務收入-支用項目(第十一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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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行對外服務收入計畫，發票請開

立買受人為「國立中興大學對外服務

管理委員會」 (統編87171374)，提供

研發處計畫業務組進項發票，以利營

業稅扣抵事宜。

二、對外服務收入-支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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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對外服務收入單位及人員，每年須

於一月十日前填報前一年度收支結

算表(註)。
2、對外服務應於退休或離職日前填報

收支結算表，餘額全數納入校務基

金由學校統籌運用。 (第八條第二項)

(註)國立中興大學提昇對外服務收入經營績效管理費優惠辦法第三條

二、對外服務收入-年度收支結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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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對外服務收入-年度收支結算

當年度應提管
理費請依據
本表說明二是
否符合優惠標
準計算。

扣除管理費後
之當年度結餘
，可結轉下年
度繼續使用。

附表-對外服務收支
結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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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行政管理費-來源

專題研究
計畫

依研發處行政
管理費提列表
提列管理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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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檢測檢驗

2、技術服務

3、諮詢顧問

4、產學技術聯

盟相關業務

15% 17%

(若對方單位

有規定，從

其規定；惟

原則不得低

於15%)。
20%

5、經產學研鏈

結中心媒合之公

民營事業、法人

機構、私人廠商

之對外服務

二、對外服務

20%

一、專題研究計畫

四、其他經

研究發展處

認定之工作

項目

五、教師非以本

校名義（如學會

/協會等）經學

校行政程序許可

之委辦計畫，如

有涉及使用學校

資源

(一)政府機

關委託或

補助計畫

17% 17%

應按計畫經費

總金額編列

10%管理費，

納入校務基金

統籌運用。

計畫內所購置設備，其設備

費所提列之行政管理費上限

為10萬元。

(若對方單

位有規定

，從其規

定；惟原

則不得低

於10%)。

(二)公營事

業、法人機

構之委託計

畫

(三)民營事

業、私人

廠商之委

託計畫

17%

依委託或補助

單位規定提列

，惟原則不得

低於 10%。

三、研討會

(四)經產學研

鏈結中心媒合

之公民營事

業、法人機

構、私人廠商

之委託計畫
(111年4月15日修

正)

三、行政管理費-提列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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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行政管理費-計算公式

行政管理費＝計畫總經費×上述固定

比例。

對外服務行政管理費＝稅後總收入×

上述固定比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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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行政管理費-分配(研發處)

(一)水電維護費 (二)一般行政管理費

45%

55%

學校
院級單位 系(所)級單位

(含校級附屬單位) (含院級附屬單位)

60%
(用以輔助校
務發展)

10% 30%

經產學研鏈結中心媒合之公民營事業、法人機構、私人廠商之委託計畫、
對外服務如有提足20%行政管理費者，先分配3%之行政管理費予產學研
鏈結中心，再依前項百分比分配行政管理費。(111年4月15日增修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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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及計畫名稱
科技部計畫管理費

(110BLXXX)
非科技部計畫管理費

(111LXXX)

執行期限 配合當年度科技部計畫
(110/08/01-111/07/31)

配合年度計畫
(111/01/01-111/12/31)

支用標準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
經費處理原則

國立中興大學建教合作
收入之收支管理要點第
九條、行政管理費運用
範圍

是否滾存
當年度結束結轉至非科技
部管理費(111LXXX)

當年度結束併同科技部
計畫管理費(110BLXXX)
結轉次年度繼續使用。

三、行政管理費-分配(L類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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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行政管理費-支用項目(第九條)

1、辦理建教合作有績效之行政人員工作酬勞，每
人每月支領總額，依本校行政人員辦理自籌收
入業務工作酬勞支給要點規定辦理，並應循行

政程序簽陳校長核定後辦理之。
2、編制內教師本薪(年功薪)與加給以外之給與及

編制外人員之薪資。

3、講座經費。
4、教師與學生辦理教學與研究宣傳推廣、學術活

動經費及學術研究獎勵經費。

5、經學術經費補助審查會議通過之出國旅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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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行政管理費-支用項目(第九條)

6、公務車輛之增購、汰換及租賃之經費。
7、新興工程支應經費。
8、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還財源。

9、水費、電費、電話費、瓦斯費、電信、印刷
、出版、會議餐點(或便餐)及辦公室事務消耗
品等支出。

10、購置共同使用之儀器設備及儀器設備維護、
消耗性器材之補充等。

11、其他與推動校務發展有關之經費。

政府單位行政管理費運用如有規定應依該單位規
定辦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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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計畫結餘款-分配(GP類)

2萬元以下 2萬元（含）以上

全數由學校
統籌運用

學校統籌運用 供計畫主持人使用

20% 80%

如有結餘併次年度繼
續使用。

＊本校退休未擔任兼
任職之教師，其計畫
結餘款自退休日起納
入校務基金由學校統
籌運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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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協助研究計畫之執行而聘請助理、臨時工、

工讀金及其投保勞健保險之必要支出，但不

得用為教師個人酬勞。

2、教師與學生辦理教學與研究宣傳推廣、學術

活動經費。

3、經學術經費補助審查會議通過之出國旅費。

4、邀請國內外學者、專家來校講座、參與學術

研討、合作研究、實驗指導等相關費用。

四、計畫結餘款-支用項目(第十條)

(一)計畫結餘款之運用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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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論文投稿費/發表刊登費。

6、購置研究設備、圖書、耗材、儀器設備維

護及其他因研究所發生之事務費用(如參

與學會之年費及其他相關用途) 。
7、推動建教合作有關事項之支援活動經費(

如研究成果展覽、會議餐點或便餐等) 。
8、辦公室事務消耗品支出。

9、支援延攬及留住優秀人才。

四、計畫結餘款-支用項目(第十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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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行政人員支領工作酬勞-依據

依「國立中興大學行政人員辦理自籌

收入業務工作酬勞支給要點」考核，

並依考核結果核發工作酬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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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行政人員支領工作酬勞-標準

本校行政人員辦理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

者，得依據其績效貢獻程度專案簽准支

領相關工作酬勞，每月支領之工作酬勞

總額：

1、編制內人員以不超過其專業加給或學

術研究費百分之六十為限。

2、編制外人員以不超過其薪資之百分之

二十四為限。
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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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行政人員支領工作酬勞

依據105年3月23日104學年度第3次校務基

金管理委員會修訂：

每月支領上限：

校長：一萬二千元。

副校長及一級正、副主管：一萬元。

其他人員：八千元。
(本校行政人員辦理自籌收入業務支領工作酬勞不得超過
額度之規定，由所屬單位登錄備查)(105年4月14日興秘字第

1050100112號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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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行政人員工作酬勞支領標準(函釋)

105年4月14日興秘字

第1050100112號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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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行政人員支領工作酬勞表格

專案簽准並檢附「國立中興大學行

政人員辦理自籌收入業務工作績效

酬勞支給申請表」

前項績效貢獻程度，由各經費管理單位

審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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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行政人員支領工作酬勞

33

依據人事室110年12月22
日興人字第1100601370號
書函略以:

本校行政人員支領

工作酬勞、

協辦人員工作費、

兼職費

總額上限訂為17,000元。



各機關支付款項所取得之收據，應由受領人或其代領人簽

名，並記明下列事項：

（一）受領事由。

（二）實收數額。

（三）機關名稱。

（四）受領人之姓名或名稱、身分證明文件字號、營

利事業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。(但已留存受領人資料或受領

人為他機關者，得免記明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或統一編號)。

（五）開立日期。

（六）其他由各機關依其業務性質及實際需要增列之

事項。
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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六、支出憑證取得注意事項(第五點)

統一發票（含電子發票證明聯）或依加值型及非

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掣發之普通收據，應記明事

項:

（一）營業人之名稱及其統一編號

（二）品名及總價

（三）開立日期

（四）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

應記明事項不明者，應補正。但不能補正者，應

由經手人詳細註明，並簽名證明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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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一發票-三聯式(扣抵聯、收執聯)

①營業人之名稱、統一編號
②品名及總價

③開立日期

④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
(國立中興大學對外服務管理委員會87171374)

營業稅扣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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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一發票-三聯式(扣抵聯、收執聯)

①營業人之名稱、統一編號
②品名及總價

1、僅列代號或非本國文者

，應由經手人加註或擇

要譯註並簽名證明

2、總價應用大寫數字書寫

③開立日期(應在計畫執行期限內)
④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
(國立中興大學52024101)

三聯式發票，不得逕
以扣抵聯（第二聯）
結報

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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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開立日期(應在計畫執行期限內)

④機關名稱或
統一編號
(國立中興大學
52024101)

①營業人之名稱、統一編號

②品名及總價

統一發票-三聯式(扣抵聯、收執聯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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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一發票-二聯式

①營業人之名稱、統一編號

②品名及總價

1、僅列代號或非本國文者

，應由經手人加註或擇

要譯註並簽名證明

2、總價應用大寫數字書寫

③開立日期(應在計畫執行期限內)

④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
(國立中興大學52024101)

②

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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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發票證明聯(1)

④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

②品名及總價

①營業人之名稱★、統一編號

③開立日期

★電子發票證

明聯之取得，

依電子發票實

施作業要點規

定由營業人提

供或機關自行

下載列印，其

未列明營業人

名稱者，免予

補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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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發票證明聯(2)

③開立日期

①營業人之名稱、統一編號

②品名及總價

④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

41



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掣發之普通收據

①營業人之名稱、統一編號

②品名及總價

③開立日期

④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

★應注意是否為「免用統
一發票專用章」字樣

42



可至財政部網站查詢此廠商是否為使用統一發票廠商

網址: https://www.etax.nat.gov.tw/etwmain/online-service/publicity-

inquiry/whether-using-invoice-company-number

財政部稅務入

口網>線上服務

>公示資料查詢

>是否使用統一

發票行號查詢

六、支出憑證取得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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六、支出憑證取得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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六、支出憑證取得注意事項

十、國外或大陸地區、香港、澳門出具之支出憑證，

未能符合本要點規定者，得依其慣例提出，由申

請人或經手人加註說明，並簽名。

十一、各機關透過網路完成交易，應取得第四點第一

項、第五點或第十點所定支出憑證。

但因特殊情形不能取得者，得以獲有記載事項

足資證明支付事實之電子憑證作為支出憑證。

十四、以其他貨幣計價付款之交易事項，其支出憑證

應註明折合率，除有特殊情形外，並應附兌換

水單或其他匯率證明。

45
參考資料: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



十二、支出憑證遺失或供其他用途者，應取

得其影本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，由

經手人註明無法提出原本之原因，並

簽名。
因特殊情形不能取得前項影本或其他

可資證明之文件者，應由經手人開具

支出證明單，書明不能取得原因，並

簽名。

六、支出憑證取得注意事項

46
參考資料: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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六、支出憑證取得注意事項



十三、支出憑證之總數應用大寫數字書寫。但採

用機器作業、國外憑證無法用大寫數字表

示或各機關衡酌有相關佐證資料可證明支

出憑證所列金額之正確性者，不在此限。

支出憑證之總數書寫錯誤，應由原出具者

劃線註銷更正，並於更正處簽名證明。

★ 但統一發票書寫錯誤者，應依統一發票使

用辦法規定另行開立。

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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六、支出憑證取得注意事項

參考資料: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



十五、支出憑證之應記明事項不明者，應通知補

正。

但不能補正者，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，並

簽名證明之。

49
參考資料: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

六、支出憑證取得注意事項



四組業務職掌

姓名 電話

A類單號 張菀汝 169

A類雙號 洪美玲 512

C類 其他政府機關補助及委辦計畫 翁孟逸 508

D 私人公司產學計畫 謝鎔蔚 509

D2(單號) 張菀汝 169

D2(雙號) 洪美玲 512

D9 政府及私人機關補助研討會 謝鎔蔚 509

DA、DB 對外服務收入 翁孟逸 508

DC 對外服務收入審查費 謝鎔蔚 509

RD 教育部-學術單位申請補助計畫 謝鎔蔚 509

L類 管理費 翁孟逸 508

GP類 結餘款計畫 蔡惠如 567

Q類 私人單位補助計畫 蘇筱婷 564

農委會計畫

財團法人計畫

經辦業務及計畫代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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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OG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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